
「生命教育學程」各學年度學期開設課程對照表 

類

型 

修課 

順序 課程名稱 

學

分

數 

授課教師 101-1 101-2 102-1 102-2 103-1 103-2 104-1 104-2 備註 

必 

修 

課 

程 

1 生命教育 2 林學仁   
 

林曉君 
 

 

林曉君 
 

 

林曉君 
 通識 

1 哲學概論 2 林安梧         通識 

1 基本倫理學 2 許智香         通識 

2 宗教學概論 2 周柔含    
 

盧蕙馨 
    通識 

2 婚姻與家庭 2 李雪菱  
 

林秋芬 
 

 

盧惠芬 
 

 

隋彧彬 
 

 

隋彧彬 

兒家系 

人發系 

2 生命倫理學 2 鍾隆琛    
 

鍾隆琛 

 

鍾隆琛 
  

 

鍾隆琛 
通識 

3 生死學 2 許智香         教研所 

3 
自我觀照 

(原：靈性培育) 
2 周柔含         通識 

4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 2 張景媛         通識 

  小計 18 學分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類

型 
課程名稱 

學

分

數 

授課教師 101-1 101-2 102-1 102-2 103-1 103-2 104-1 104-2 備註 

選 

修 

課 

程 

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 

(原：臨終社會工作) 
2 釋純寬         通識 

情緒管理 2 馬玉琴         通識 

悲傷治療 2 釋純寬         社工系 

服務學習專題研究 2 張景媛         教研所 

解剖與人文 2 張永州          

生命教育試作與實作 2 何縕琪          

自我觀照（原名：靈性培育） 2 周柔含         通識 

專業倫理 2 何芮瑤         兒家系 

社會工作倫理 2 趙曉芳  
 

萬育維 
 

 

王文娟 
 

  

 林宜

輝 

 
 

林宜輝 
社工系 

正向心理學 2 何縕琪         教研所 

青少年適應問題 2 何縕琪         人發系 

申

請

報

部

課 

程 

教育專業倫理專題研究 2 許智香         教研所 

終身教育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 2 林曉君         教研所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小計     26 學分             

應修學分為 26 學分。必修 18 學分，選修 8 學分。 


